
采购需求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 供应商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包含提供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合同

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2.服务要求（包括附件、图纸等）

2.1项目范围及内容

田庄镇人民政府田庄驻地道路，约207069平方米（详见下表），包括田庄驻

地道路保洁，驻地使用道路机械及人工清扫保洁，果皮箱及垃圾桶的清理及清洗

等服务工作。

田庄驻地保洁道路统计表

序号 类别 路名 起止点
主路 副路 主路面积

（㎡）

副路面积

（㎡）

合计

（㎡）长 宽 长 宽

1

主街

于幸路 1

南起中石化加

油站-北到派出

所门北侧

1551 20 1551 13 31020 20163 51183

2 永盛路

东起田庄小学

东侧-西到实隆

机械厂门东

946 18 946 20 17028 18920 35948

3 财源路

东起门头房东

侧-西到玉石村

村东

1524 20 1524 13 30480 19812 50292

4 昌平路

东起村庄胡同-

西到西寨桥东

侧

1271 12 1271 14 15252 17794 33046

小计 5292 5292 93780 76689 170469

1 路域 于幸路 2
北起加油站-南

到 308 省道
1830 20 0 0 36600 0 36600

小计 1830 0 36600 0 36600

总面积 7122 5292 130380 76689 207069



2.2、项目要求及工作标准

《田庄镇驻地道路保洁项目要求及工作标准》

道路保洁要求及工作标准道路保洁市场化托管工作标准为全面提升

我区道路保洁作业精细化水平，规范作业程序、提高作业效率、保证作

业安全，便于道路保洁托管后公司管理人员和一线作业人员掌握相关规

范要求，结合我区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标准。

一、总体要求

1、道路保洁作业以“文明、清洁、有序”为目标，不断提高作业的

精细化和规范化水平，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2、道理保洁实行分级管理和作业。作业单位根据作业区域的保洁要

求，合理调配作业人数及频次，按需配足保洁作业设备和工具，确保作

业力量充足。

3、道路保洁作业人员（含车辆驾驶员、随车工作人员等）作业时须

按规定统一着装、佩戴证件，避让车辆行人，文明作业。

4、道路保洁作业要根据服务区域的人流、车流情况等，合理安排作

业时间和方式，主动避开行人和车流高峰，作业时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二、道路保洁标准

（一）道路保洁范围道路保洁范围为车行道、人行道及其他设施等。

（二）保洁分级根据住建部《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结合我区实

际情况，将我区道路按保洁等级划分为：示范路、一级路保洁、二级路

保洁、三级路保洁。表 1道路保洁等级划分

保洁

等级

分类条件

示范

路

按照“以克论净”的相关标准，确定区内示范路为路、大道。（每年新

增两条）

一级

保洁

城市主干道及其附近路段；人流量、车流量大的路段；商圈步行

街。

二级

保洁

城市次干道及其附近路段；商业网点较集中地段；一般公共文化

娱乐活动场所所在路段；人流量、车流量较多的路段。



三级

保洁

背街小巷，商业网点较少的路段；城乡结合部的主干道；人流量、

车流量较少的路段。除一级路、二级路以外其他为三级路。

（三）管理标准

1、示范路

（1）总体要求：车行道全部实行机扫与冲洗相结合的机械化联合作

业，车行道和人行道定期进行冲压冲洗（冬季结冰时段不进行带水机械

化保洁）。

（2）保洁时间：每天不少于 16 小时（5:00--21:00 含中班、晚班）。

（3）人均保洁面积及时间：每人保洁面积不超过 5000 平方米（人

工巡回保洁），每个班次工作时间不超过 8小时。

（4）保洁频次：机械化清扫 2次/天（第一次 6:00 前，第二次 15:00

前）、车行道高压冲洗 1次/天（22:00--次日 5:00），路沿石及人行道高

压冲洗 2次/周（22:00--次日 5:00），全天人工巡回捡拾。

2、一级保洁道路

（1）总体要求：道路车行道全部实行机械化保洁作业，车行道每周

进行而二次高压冲洗（冬季结冰时段不进行带水机械化保洁）。

（2）保洁时间：每天不少于 12 小时（5:00--17:00）。

（3）人均保洁面积：每人保洁面积不超过 7000 平方米（人工巡回

保洁），每个班次工作时间不超过 8小时。

（4）保洁频次：机械化清扫每日两次（第一次 7:00 前，第二次 16:30

前）、高压冲洗含洗扫 3次/周（22:00--次日 5:00），全天人工巡回捡拾。

3、二级保洁道路

（1）总体要求：道路车行道全部实行机械化保洁作业，车行道每周

一次高压冲洗或洗扫（冬季结冰时段不进行带水机械化保洁）。

（2）保洁时间：每天不少于 12 小时（5:00--17:00）。

（3）人均保洁面积：≤8000 平方米（人工巡回保洁），每个班次工

作时间不超过 8小时。

（4）保洁频次：机械化清扫每日一次（7:00 前完成），高压冲洗或

洗扫 1次/周（22:00--次日 5:00），全天人工巡回捡拾。



4、三级保洁道路

（1）总体要求：具备条件的道路实行机械化清扫，不具备条件的全

天人工清扫保洁。

（2）保洁时间：每天不少于 8小时。

（3）人均保洁面积：每人保洁面积不超过 5000 平方米（人工清扫

保洁）。

（4）保洁频次：每天普扫两遍（第一遍 7:00 前，第二遍 15:00 前）

全天人工巡回捡拾。

（四）质量标准

1、总体要求：道路保洁应使路面基本见本色，做到“六净六不”。

六净：车行道（快车道、慢车道）净、路沿石净、人行道净、绿化带（花

坛、树穴）净、雨水斗净、果皮箱净。六不：不见杂物，不见积水，不

见人类粪便，不漏收堆，不往雨水斗、绿化带扫倒垃圾，不焚烧垃圾。

2、道路保洁时限要求（见表 2）

表 2道路保洁时限要求表

项目
要求

示范路 一二级保洁 三级保洁

路面废弃物 ≤5分钟 ≤15 分钟 ≤30 分钟

果皮桶破损、歪斜整

改
1天 2天 3天

3、道路废弃物控制指标

城市道路清扫保洁后路面废弃物应符合表 3的要求。

表 3 道路废弃物控制指标

项目
要求

示范路 一、二级保洁 三级保洁

果皮、纸屑、烟蒂、塑

料底等杂物（处/100

㎡）

≤2 ≤4 ≤8

尘土（g/㎡）
车行道≤5

人行道≤10
车行道≤50 车行道≤80



污水（㎡/1000 ㎡） 无 无 ≤6

4.垃圾桶设路标准非收集期间人行道及车行道不见垃圾桶，特殊情

况占路时间不得超过 1 小时。240 升垃圾桶全部摆放在垃圾收集间内，

数量以满足需要为准，摆放整齐、桶体干净，垃圾收集间内外整洁。

（五）作业规范标准

1、人工保洁

（1）作业人员应按照规定穿着统一工作服（反光标识明显）。

（2）工作时间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不断巡回保洁，不聚堆闲聊，不

做捡拾废品等与作业无关的事项。

（3）作业人员不得将垃圾倒入雨水斗、绿化带、河道、边沟。

（4）作业人员不得焚烧垃圾、树叶等杂物。

（5）普扫时应按车行道路面、人行道路面的顺序进行全面清扫。雨

后或冲洗道路保洁时，要先推水，后清扫。

（6）巡回保洁时应及时清掏和擦洗果皮箱，确保果皮箱无满溢、周

边无垃圾；果皮箱无破损、瓦屑；外观整洁，无张贴小广告等。

2.道路清扫（洗扫、吸扫）

（1）根据路面状况调整好机扫车车刷和吸口，禁止刷盘、吸口不落

地空跑。

（2）作业时，应采取喷雾压尘方式，杜绝道路清扫扬尘现象。

（3）作业时，沿车行线相同的方向，重点清扫隔离护栏（隔离带）

两侧和道路两侧。洗扫车开启主喷嘴和边喷嘴、扫刷、吸污装路，对路

沿石进行清洗的同时，将路面遗留的污水污物扫至车辆吸污口吸入车厢

内运走。

（4）机械清扫时应注意观察路面清扫质量和路面障碍情况，对机扫

车不能清除的硬物，应及时下车清除，清扫时注意不要损坏市政及交通

设施。

（5）机扫车作业时，车速不得超过 10 公里/小时（或按照机扫车设

定的有关参数执行），应开启警示灯、警示音，遵守道路交通规则。

3.道路冲洗



（1）冲洗时，先用高压冲洗车沿车行线方向、按从中央线向道路两

侧的顺序，对路面进行高压清洗，将污水、污物冲向道路两侧。视路面

宽度和清洗作业宽度，以及作业车辆投入量条件，可以多车辆行程梯形

或“品”字行队型一次性推进清洗，也可单车辆分次循回往复清洗。

（2）作业时冲洗车车速不得超过 15 公里/小时。

（3）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作业时须亮警示灯，白天作业时按规定使

用提示音乐，夜间作业时还须开启示宽灯，降低或关闭提示音乐。

（4）清洗被油污污染较为严重的路面时，添加洗洁精等清洁液，配

合人工反复冲洗，直至路见本色。

4.道路洒水

（1）主干道进行两边洒水作业，较窄的次干道可进行单边洒水作业，

覆盖宽度达到车行道的 80%。

（2）洒水车的前方或者后方左、右喷水嘴应同时打开，保证又足够

的水量将路面湿润通透，水要喷射成雾状，喷洒均匀，达到路面见潮不

见水流的效果。

(3)洒水作业时车速不得超过 20 公里/小时（或者按照洒水车设定的

有关参数执行），主要调整洒水幅宽和水压，避免将水溅到行人或其他车

辆上。

（4）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作业时须亮警示灯，白天作业时按规定使

用提示音乐，并注意避让行人。

2.3 道路保洁考核标准

《田庄镇道路保洁考核标准》

一、道路保洁：

1、保洁员统一着反光式安全工作服上岗。发现每人（次）扣款 50

元。

2、道路（包括人行道）每日普扫两遍，早 7:30 前完成第一遍普扫，

下午 3:00 前完成第二遍普扫，全天巡回保洁，路面应见本色。不按时完

成普扫每次扣款 100 元。

3、普扫作业要达到“六净六不”标准，六净：即路面净，路沿石净，



人行道、墙基净、绿化带、花坛、公共绿地、树坑净，雨水斗净，果皮

箱净；六不：既不见积水，不见杂物，不见人畜粪便，不漏收堆，不往

雨水斗、明沟、绿化带、花坛倾倒垃圾污物，不焚烧树叶、杂草和废纸。

每有一处不达标扣款 50 元。

4、普扫、收堆、捡扫后新倒垃圾须在 30 分钟内清除。所收集的垃

圾倒入垃圾容器内，保持容器周围清洁。每有一处不达标扣款 100 元。

5、主要道路采取机械和人工清扫相结合的方式。清扫车作业时使用

警示灯，进行喷水压尘；清扫时车速不得超过 10 公里/小时。洒水车作

业时使用提示音乐、车速不得超过 20 公里/小时；道路洒水每日上、下

午各 1次（结冰期除外）。每有一处不达标扣款 50 元。

6、按照“以雪为令、降雪即清”的要求，一般 IV 级以上等级的降

雪，要 2小时内进行抛撒融雪剂除雪作业；抛撒融雪剂以道路中央两侧

车道为主，抛撒均匀、无漏撒；严禁将融雪剂抛撒到树穴池和绿化带内；

按照应急预案组织人员清理辖区积雪，并在 2日内将路面积水、沙土、

炉渣及其他废弃物清扫干净。不按标准完成任务每次扣款 50 元。

7、列会制度及考核。无辜不参加列会，每次扣付养护费 50 元；迟

到每次扣付养护费 20 元；未经批准，擅自替会，每人次扣付养护费 30

元。

8、临时性工作。对临时安排的工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每

次扣付养护费 100 元。

9、各类活动因重大活动，群众性活动，公益性活动或节假日积极配

合甲方，根据要求无条件完成各项任务。

2.4、人员配备情况要求

⑴、项目配备项目经理1人、环卫队长1人，保洁人员不少于20人，驾驶员2

人。

⑵、服务人员应投必要的商业保险，用工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⑶、衣着整洁(带有反光标制的橘红色工作服，工作帽，春、夏、冬季保证

至少各一套)、标志统一、安全作业、工具齐全。

⑷、上岗时间：对保洁区域全日实行8-12小时保洁,道路街巷实行一日两扫，



作业完毕后进行巡回跟踪保洁。

⑸、遇有重大活动、检查或其它特殊情况，服从管理人员统一调度。

2.5、机械设备配备要求

为了保障保洁质量，至少配备一辆洗扫车（总质量 8吨及以上）、一辆高压

清洗车（总质量 15 吨及以上），以上车辆必须是制式车辆。

2.6、冲洗作业及洗扫作业

（1）所有车辆必须按照要求实施作业，特殊路段需加大洗（机）扫力度。

（2）洒水作业时严格按照规定地段、路线、时间、速度进行喷洒，严禁高

速喷洒。

（3）如遇重大活动及突发性事件时，成交供应商必须无条件服从采购人的

安排和调配。

（4）车辆停放由成交供应商自行寻找固定停车场统一安排进行停放。

（5）采购人将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所有车辆的工作质量和保养维护情况。所

有车辆必须保持外观整洁、装备齐全、技术性能良好，全年车辆完好率达到95％，

使用率98%以上。

（6）作业车辆实施作业所需的水电费用由采购人承担。

2.7、磋商报价包含服务人员工资、社保、商业保险、各类补贴、工装费、

成交服务费、项目管理服务等费用且不能超出采购人的采购预算。

服务人员的工资、社保及各类补贴费用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否则投标无效。

2.8、监督与投诉

服务企业应主动接受的监督，对外公布监督、投诉电话，认真及时地处理意

见和建议，并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投诉者。不断改进服务的内容和质量。

2.9、采购人有权对成交供应商选派的工作人员进行检查考评，对不合格人

员采购人具备要求成交人调换和辞退的权利。如因成交人管理不善造成经济损失

或管理失误造成不良影响，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人赔偿经济损失及挽回不良影响。

2.10、质量要求符合《青岛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平度市城市环境

卫生考核办法》及《田庄镇驻地道路保洁项目要求及工作标准》等有关规定。

2.12、服务范围外服务和费用由双方协商解决。

3.商务条件



3.1 服务期限：2年。

3.2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3 付款方式

费用根据考核结果每月支付一次，每个月的 10 日前拨付上月的费用，（年服

务费合同价的 1/12），所产生的服务范围外费用以任务单的形式经甲、乙双方确

认签字后一同拨付。最终付费按照中标价与考核结果结合以及服务范围外费用共

同支付，甲方将定期对乙方进行考评。

计算方式：每月养护费=养护费用（年服务费合同价/12）×（1-考核扣分值

/1000）+服务范围外费用。

3.4 验收

服务期满或完成服务成果后，采购人应对服务的成果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验。

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作为付款凭据之一。

3.5 服务保障:

成交人应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应保证每季度至少一次上门回访。

4. 磋商小组根据与供应商谈判情况可能实质性变动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

合同草案条款内容

☑ 无

□ 有，内容如下：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

应。

带“◆”标注的为可能实质性变动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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